
臺北市政府 99.11.17.  府訴字第 09970132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宋○○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違反使用牌照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9年 7月 27日北

市稽法甲字第 09931643400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所有車牌號碼 DW-xxxx自用小客車（排氣量 1,988cc，下稱系爭車

輛），因逾期未參加定期檢驗，亦未向交通管理機關申報停止使用，前經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下稱裁決所）以民國（下同）　94年 7月 12日裁

決書逕行註銷牌照，該裁決書於　94年 7月 28日送達在案。嗣經本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員警於　97年 6月 21日查獲案外人宋○○（即訴願人之弟）駕

駛已註銷牌照之系爭車輛行駛於本市承德路 6段與 7段路口，乃當場攔停

，並審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訴願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由本府警察局以 97年 6月 24日北市警交大字第 A00WJD899

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原處分機關乃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

定，除補徵系爭車輛 94年 7月 12日至 97年 6月 21日之使用牌照稅共計新臺

幣（下同） 3萬 3,090元外，並以 99年 2月 2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930324

300 號裁處書，按上開應納稅額處 2倍罰鍰計 6萬 6,180元。訴願人對於

罰鍰部分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9年 7月 27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931643400 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該復查決定書於 99年 7月 29日

送達，訴願人仍表不服，於 99年 8月 30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99年 8月 30日）距復查決定送達日期（99年 7月 29

　　日）已逾 30日，惟其訴願期間末日（99年 8月 28日）為星期六，故以 9

　　9年 8月 30日代之，是並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 21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二

　　、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

　　捐，其核課期間為五年。......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



　　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第 49條規定：「滯納金

　　、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

　　使用牌照稅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本法用辭之定義如左：一、公共水

　　陸道路：指公共使用之水陸交通路線。」第 3條第 1項規定：「使用

　　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

　　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第 10條規定：「

　　使用牌照稅於每年四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但營業用車輛按應

　　納稅額於每年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起一個月內分二次平均徵收。主管

　　稽徵機關於關徵使用牌照稅前，應填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交通工

　　具所有人或使用人，並將各類交通工具應納之稅額及徵稅起訖日期分

　　別公告之。」第 13條規定：「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對已領使用牌

　　照之交通工具，不擬使用者，應向交通管理機關申報停止使用，其已

　　使用期間應納稅額，按其實際使用期間之日數計算之；恢復使用時其

　　應納稅額，按全年稅額減除已過期間日數之稅額計算之。交通工具未

　　經所有人或使用人申報停止使用者，視為繼續使用，仍應依法課徵使

　　用牌照稅。」第　28條第 2項規定：「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

　　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

　　之罰鍰。」

　　財政部 88年 6月 24日臺財稅第 881921601號函釋：「主旨：車輛經監理

　　機關吊銷及逕行註銷牌照後行駛公路被查獲，其查獲年度及以前年度

　　，均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規定補稅及處罰。......說明：二、查

　　車輛所有人報停、繳（註）銷牌照，與車輛經監理機關吊銷、逕行註

　　銷之情形有別，兩者不宜採用相同之處罰標準......經監理機關吊銷

　　或逕行註銷牌照之車輛，由於車輛所有人未辦理報停及繳回牌照，與

　　一般車輛無異，仍可照常懸掛牌照行駛公共道路，為防杜取巧逃漏，

　　類此經監理機關吊銷或逕行註銷牌照之車輛，其行駛公路被查獲，自

　　應比照未申報停止使用車輛，依照本部　84年 6月 15日臺財稅第 8416

　　29655 號函釋規定，其查獲年度以外之其餘年度亦應予以補稅處罰。

　　」

　　 89年 7月 18日臺財稅第 0890454868號函釋：「......說明：......二

　　、查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



　　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

　　額 2倍之罰鍰。』，又車輛經監理機關吊銷及逕行註銷牌照後行駛公

　　路被查獲，其查獲年度及以前年度，均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規定

　　補稅處罰，前經本部 88年 6月 24日臺財稅第 881921601號函釋在案。

　　三、次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6條規定：『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

　　銷者，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行請領。』本案車輛既經

　　監理機關逕行註銷牌照，在車輛所有人未申請登記檢驗領照前，應不

　　得行駛公共道路，故不宜遽予核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又類此車輛如

　　行駛公共道路被查獲，仍應依本部上開規定補稅處罰。」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99年 6月 9日接獲裁決所來函指稱，94年 7月 12日

　　係依法逕行裁決，並有簽收人證明影本供參，惟就送達證書上之簽名

　　，非本人簽收，而是由同戶籍之長姊代為簽收，訴願人迄今未收到該

　　封公文，又如何知悉車牌已被註銷，如果法律只是讓公部門有簽收就

　　得以解決案子，豈非隨便有人簽章即可？另 97年 6月 21日被員警舉發

　　違規之情事，裁決所於文中指因與使用牌照稅競合，基於一事不二罰

　　原則併案裁處，然裁決所 97年 10月 3日寄出之罰金加倍處分書，當時

　　訴願人曾提出異議，承辦人打電話至家中時，完全未提及一事不二罰

　　，故分明是找藉口。

四、查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因逾期未參加定期檢驗，亦未申報停止使用

　　，前經裁決所以 94年 7月 12日裁決書逕行註銷牌照，該裁決書於 94年 7

　　月 28日送達。嗣經本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員警於 97年 6月 21日查獲案外

　　人宋○○（即訴願人之弟）駕駛已註銷牌照之系爭車輛行駛於本市承

　　德路 6段與 7段路口，乃當場攔停，並審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訴願人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由本府警察局

　　以 97年 6月 24日北市警交大字第 A00WJD899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

　　有裁決所送達證書、經宋○○親筆簽名之本府警察局 97年 6月 21日掌

　　電字第 A00WJD899號舉發通知單、97年 6月 24日北市警交大字第 A00W

　　JD899 號舉發通知單、汽車車籍查詢及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等影本附卷

　　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除補徵系爭

　　車輛 94年 7月 12日至 97年 6月 21日之使用牌照稅共計 3萬 3,090元外

　　，並按上開應納稅額處 2倍罰鍰計 6萬 6,180元，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裁決所於 94年 7月 12日逕行註銷系爭車輛牌照之裁決，

　　非其親自簽收，而是由同戶籍之長姊代為簽收，訴願人迄今未收到該



　　封公文，又如何知悉車牌已被註銷等語。按行政程序法第 72條第 1項

　　及第 73條第 1項規定，送達原則上向應受送達人本人及其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倘於應受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

　　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受送達處所之接收郵

　　件人員。於送達人將文書交由上開人員收受時，即生送達效力，至上

　　開人員是否將文書交付應受送達人本人或何時轉交，對已生合法送達

　　之效力，不生影響。查本件裁決所逕行註銷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牌照

　　之裁決書業於 94年 7月 28日送達訴願人戶籍地（即車籍地：臺北市士

　　林區仰德大道○○段○○巷○○號），並由同戶籍之訴願人大姊宋○

　　○蓋章代為收受，有卷附送達證書影本可稽。是上開裁決書已生合法

　　送達效力。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另訴願人主張　97年 6月 21日交通

　　違規情事，裁決所於文中指因與使用牌照稅競合，基於一事不二罰原

　　則併案裁處，然訴願人就裁決所　97年 10月 3日寄出之罰金加倍處分

　　書提出異議當時，承辦人電話中根本未提及一事不二罰，故分明是找

　　藉口乙節。按吊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經查獲，應依使用牌

　　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裁處之案件，為一行為同時違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裁罰競

　　合，惟仍應就個案具體情節認定；其中關於裁處管轄權之認定，倘依

　　使用牌照稅法之裁罰金額未達 1萬 800元者，由公路監理機關管轄，

　　超過 1萬 800元者，則由稅捐稽徵機關管轄，為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涉及裁罰競合作業原則第 3點第 1款及第 4點第 2

　　款所明定。經查，本件案外人宋○○前經本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員警於

　　97年 6月 21日查獲其駕駛已註銷牌照之系爭車輛行駛於本市承德路 6

　　段與 7段路口，並審認該系爭車輛所有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當場予以舉發，又該違規情事依使用牌照稅

　　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按應納稅額處 2倍罰鍰共計 6萬 6,180元，

　　業如前述，本府警察局乃依上開作業原則規定，將該違規情事移請原

　　處分機關裁處，有違規查詢報表及違規查詢明細等影本附卷可稽，是

　　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按應納稅額處 2倍

　　罰鍰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主張，顯有誤解，不足採據。從而，原

　　處分機關所為處分及復查決定駁回復查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

　　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7　　　日

　　　　　　　　　　　　　　　　　　　　　　　　市長 郝龍斌 請假

　　　　　　　　　　　　　　　　　　　　　　　副市長 林建元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